請 公 告
國立清華大學95學年度畢業生離校手續注意事項
一、本學年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方式：
（一）至校務資訊系統辦理網路離校（網址https://www.ccxp.nthu.edu.tw/ccxp/INQUIRE/）：
＊說明事項：
1. 系（所）辦公室離系手續，請參看各系網頁或通知（公告）。

2. 請持校園卡至總圖書館一樓辦理離校，研究生需繳交論文正本一本；相關說明，請至圖書館網頁／服務／畢業前的叮嚀。

3. 請持校園卡於上班時間至駐警隊，辦理卡片身份變更。

註1：請先完成『系所門禁負責人』蓋章程序，再至駐警隊辦理離校手續。

註2：校園卡遺失，請於上班時間先行至駐警隊辦理遺失繳費手續，再辦理畢業離校。

4. 有借學位服同學，請依規定時間地點歸還。
5. 其餘單位上網路離校系統點選即可。
（二）持紙本離校手續單辨理。（下載網址http://my.nthu.edu.tw/~registra/form/leave.doc）
二、領取畢業證書：

 （一）時間：6月29日(星期五)下午2:00起（7月2~3日因註冊組支援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試務工作，當天暫緩發放證書）

（二）請於完成各項離校手續後持學生證及離校手續單（網路辦理離校者免帶）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，研究生需繳交論文一本。

註：欲參加本學年度畢業典禮博士生至遲於6月15日前完成論文口試，並將口試成績送達註冊組。
三、學生證：
（一）學生證遺失者
1. 請於上班時間（下午5:00前）至註冊組辦理遺失繳費手續。

2. 學生證如具金融卡功能請至交銀辦理掛失。
（二）學生證背面加蓋「已畢業」章後發還。
四、住宿學生須於學期（暑期）結束前完成寢室財物清點與退宿手續，住宿押金無息退至學生交銀帳戶。

五、學位服歸還時間：

（一）6月22日下午2:00-5:00保管組庫房(大禮堂左後B1)
（二）6月23日下午6:00~9:30大禮堂旁湖畔舞蹈教室(鏡廳) 

（三）6月25日~ 6月29日(上班日)上午9:30~11:30、下午2:00-4:00保管組庫房(大禮堂左後B1)
＊相關資料查詢及表單下載詳見保管組網頁http://my.nthu.edu.tw/~preserve/custody/test_A2.htm
六、曾在本校駐警隊申請南門刷卡之應屆畢業生，請儘早持卡及收據至駐警隊辦理退費事宜。

七、研究生畢業論文除送繳本校總圖書館外，另備一本交註冊組轉送國家圖書館(各系所辦公室存檔之論文，請按各系所之規定另行繳交)。研究生畢業程序及繳交畢業論文須知請參註冊組網頁http://my.nthu.edu.tw/~registra/form/master_08.doc
。








